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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語友善寺廟備忘錄 

 

感謝貴廟願意配合臺南市政府「英語友善(English Friendly)標章認證計畫」，

參與廟宇雙語環境建置，作為英語友善 EF標章認證示範廟宇，以下項目需要貴廟配

合：  

1. 請將市府核發之英語友善寺廟(English Friendly Temple)標章張貼於廟裡服務櫃

台；倘寺廟有多幢(棟)建築物，請張貼於離入口處最近的服務台。 

2. 日後請貴廟續行(自行)維護所設置之雙語標示及解說。 

民政局已將資料置於官網/業務專區/英語友善寺廟，供廟方自行下載使用

(https://bca.tainan.gov.tw/)。 

 

 


